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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法院传票暨违规担保事项涉及诉讼的公告 

 

 

一、涉及违规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

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方网力”）为北京市

警视达机电设备研究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警视达”）及北京联合视讯技

术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北京联合视讯”)向北京海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海金保理”）合计 1 亿元，有追索权的保理融资款项提供对外担保。经公司

自查，上述对外担保未履行董事会、股东大会等必要的审议程序。详见公司于 

2019 年 9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《关于公司自查涉及违规担保、资金

占用事项的公告》公告编号（2019-152）。 

二、本次起诉的基本情况 

近日，东方网力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送达的两份传票及两份《民事起

诉状》（案号：（2021）京 0108 民初 64700 号、（2021）京 0108 民初 64701

号）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。两案基本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司与海金保理关于对北京警视达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纠纷案 

1、诉讼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北京海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

被告一：北京市警视达机电设备研究所有限公司 

被告二：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被告三：刘光（东方网力前实际控制人） 

2、案件基本情况 

 海金保理与北京警视达于 2018 年 12 月签订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》，编号 

HJBL2018040-01（以下简称“保理合同”),约定以北京警视达总计 64,877,120.

00元的应收账款办理有追索权的保理融资，融资金额总计 5,000.00万元人民币，

年利率为 8%，融资期限为自首次放款后一年，即 2019 年 12月 27 日到期。同时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 



海金保理与东方网力、刘光签订了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书》。由于保理合同期限

已到期，北京警视达未按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，已构成违约，同时东方网力亦未

按照合同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为维护海金保理合法权益，海金保理向北京市

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3、诉讼请求： 

（1）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保理融资本金 5,000.00 万元并支付利息 400.0

0万元，被告二、被告三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 

（2）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以 5,000.00 万元为基数，年利率 24%为标准，

自 2019年 12月 27日(含当日)起至全部保理融资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，

暂计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 22,126,027.40 元,被告二、被告三对此承担连带保

证责任； 

（3）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一、被告二、被告三共同承担。 

（二）公司与海金保理关于对北京联合视讯保理融资提供担保的纠纷案 

1、诉讼各方当事人 

原告：北京海金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

被告一：北京联合视讯技术有限公司 

被告二：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被告三：刘光（东方网力前实际控制人） 

2、案件基本情况 

 海金保理与北京联合视讯于 2018 年 12 月签订《国内保理业务合同》，编

号 HJBL2018042-01（以下简称“保理合同”),约定以北京联合视讯总计 64,725,

758.00 元的应收账款办理有追索权的保理融资，融资金额总计 5,000.00 万元人

民币，年利率为 8%，融资期限为自首次放款后一年，即 2019 年 12 月 27 日到期。

同时海金保理与东方网力、刘光签订了《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书》。由于保理合同

期限已到期，北京联合视讯未按约履行还本付息义务，已构成违约，同时东方网

力亦未按照合同要求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为维护海金保理合法权益，海金保理向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3、诉讼请求： 

（1）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偿还保理融资本金 5,000.00 万元并支付利息 400.0

0万元，被告二、被告三对此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； 



（2）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以 5,000.00 万元为基数，年利率 24%为标准，

自 2019年 12月 27日(含当日)起至全部保理融资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违约金，

暂计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为 22,126,027.40 元,被告二、被告三对此承担连带保

证责任； 

（3）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一、被告二、被告三共同承担。 

三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及风险提示 

由于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

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

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

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

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传票》 

2、《民事起诉状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年 12 月 16 日 


